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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参展纳税筹划之我见

赵军红

渊上 海 第 二 工 业 大 学 国 际 交 流 学 院 上 海 201209冤

一、企业参展的纳税筹划方法

企业参展涉及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印花税、企业及个人所得税等多个税种，涉税事务主要

渗透于展品赠送与折价销售、租赁或转租展位、洽谈及签订经

济合同等参展运营工作中。

1. 展品赠送与折价销售的纳税筹划。参展企业常常采用

赠送或折价销售展品的方式吸引观众、推广产品。税法规定：

赠送或折价销售产品均应视同销售，依法征收增值税，并随之

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折价销售产品，其售价及

折扣额开列于同一张发票上的，可以按照折扣后的价款，依法

计征增值税；赠品还应按“偶然所得”由赠方代扣代缴受赠方

的个人所得税。因此，展品赠送与折价销售的纳税筹划方法

是：减少增值税的计税价款，减少个人所得税的缴纳。

例 1：某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为了拓展市场、推广

新产品，准备在某展览会上采用赠送和折价销售展品的方法

吸引观众。假设 A、B产品不含税单价分别是 50元、100元，两

产品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均为零，适用增值税税率 17%。在不影

响推广效果的前提下，企业有以下三个纳税方案可供选择：

方案一：赠送 A产品；折价 30%销售 B产品，发票未列明

折扣金额。

（1）赠送 A产品。应纳增值税：50伊17%=8.5（元），并应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50伊20%=10（元）。

（2）折价 30%销售 B产品。所开发票未列明折扣金额，依

法应按全部价款计税，则应纳增值税：100伊17%=17（元）。

方案二：赠送 A产品；折价 30%销售 B产品，售价及折扣

额开列在同一张发票上。

（1）赠送 A产品。应纳增值税：50伊17%=8.5（元），并应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50伊20%=10（元）。

（2）折价 30%销售 B产品。发票列明了折扣金额，依法应

按折扣后的价款计税，则应纳增值税：（100-30）伊17%=11.9

（元）。

方案三：采用捆绑式组合产品 A与 B，再折价 50%销售，

A、B产品的价款及 50%的折扣额均开列在同一张发票上。

此方案下，不涉及赠品及由此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的代扣

代缴。企业把 A、B产品的价款及 50%的折扣额开列在同一张

发票上，依法应按两产品合计价款折扣后的金额计税，则应纳

增值税：［（100+50）-150伊50%］伊17%=12.75（元）。

由于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无法向受赠方收取，所以名

为代扣代缴，实际上由企业负担。因此，三个方案下的单位产

品税负如下表所示：

比较可见，方案三税负最低。同时，此方案合法合规，纳税

风险趋于零。所以，企业应选择方案三。

上例提示我们，企业参展应尽可能减少赠品的发放。因为

发放赠品存在以下弊端：第一，将直接加大企业的参展成本；

第二，企业将承担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个

人所得税四项税费；第三，如果企业遗忘或故意逃避对赠品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可能承担该项税款 50%以上 3倍

以下罚款。

2. 租赁或转租展位的纳税筹划。企业租赁展位应及时签

订合同并取得合法租赁费发票，以免无法按正常费用列支。如

果企业所租展位太大，可采用转租方式避免损失。按税法规

定，对此行为应依据实际收到的转租收入，按 5%的税率计征

营业税，并随之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企业不要

忽视此项规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3. 洽谈及签订经济合同的纳税筹划。企业参展将签订许

多经济合同，如：展位租赁合同、展品运输合同、展台装饰合

同、广告宣传合同、销售贸易合同等。税法规定：企业经济活动

中订立各种经济合同的当事人均应依据书立合同的金额交纳

印花税。企业参展涉及的经济合同种类繁多，金额较大，其应

依据实际情况，合理筹划，以有效降低税负与纳税风险。

（1）尽可能与一家参展服务商签订相关服务合同，在合理

合法的情况下，采用提高低税率合同金额、降低高税率合同金

额的方法，减少应纳印花税税额；或采用合法剔除某些可以不

进入合同的费用金额、直接降低合同记载金额的方法，减少应

纳印花税税额。

例 2：某企业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商品交易会，为了顺利参

展，与组展公司、展位搭建公司、广告公司、货物运输公司分别

签订以下合同：展位租赁合同 600万元、建筑安装合同 200万

元、广告服务合同 100万元、货物运输合同 100万元。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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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如下：租赁合同 1译、建筑安装合同 0.3译、广告合同

0.3译、货物运输合同 0.5译。则企业应缴印花税=600伊1译+

200伊0.3译+100伊0.3译+100伊0.5译=0.74（万元）。

由于印花税是书立合同双方均需缴纳的税种，所以降低

税负是双方共同的愿望。企业可委托组展公司为其提供全套

服务，双方在合理合法范围内，协商减少租赁合同金额、增大

建筑安装合同金额 200万元，增大广告合同金额、减少货物运

输合同金额 50万元。则企业应缴印花税=400伊1译+400伊0.3译

+150伊0.3译+50伊0.5译=0.59（万元）。这样做可直接节税 0.15

万元（0.74-0.59）。在此基础上，双方还可以协商将展位搭

建中的部分装饰材料费、货物运输中的装卸费从合同金额中

分别剔除 50万元、20万元，再降低税额 0.025万元（50伊0.3译

+20伊0.5译）。通过筹划，双方均将节约印花税支出 0.175万

元。如果合同的金额较大，用前述方法将为企业节约一笔不小

的税款支出。

（2）保守预测交易金额。由于种种原因，企业参展中所签

订的贸易合同与最终合同履行的结果会有较大出入。税法规

定：无论合同是否兑现或是否按期兑现，均应依据合同所载金

额计缴印花税，对已履行并贴花的合同，所载金额与合同履行

后实际结算金额不一致的，只要双方未修改合同金额，一般不

再办理完税手续。即纳税人多缴纳的印花税，税务机关一般不

予退税或者抵用。

例 3：某企业参加广交会，与外商签订一份购销合同，合

同记载金额 11亿元。企业按税法规定计缴印花税=110 000伊

0.3译=33（万元）。但是合同实际结算金额仅为 6亿元，企业多

缴的 15万元印花税将难以退回。因此，企业参展切记不要好

大喜功，双方当事人应充分考虑经济交往中可能出现的各种

情况，确定较保守、合理的合同金额。对于所签合同金额难以

确定的，应采取缓定交易金额的策略，到合同最终实现后，再

依据实际结算情况，补贴印花。这样操作可以减轻企业资金压

力，获得货币时间价值，降低税负。企业除采用前述方法外，还

可以在合同中加注“如果一方有过错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不

能完全履行，有过错方负责赔偿无过错方多缴的税款”的条

款，转移潜在的纳税风险。

4援 展位布置、广告宣传、展品运输及展示的纳税筹划。展

位布置、广告宣传、展品运输及展示所发生的费用属于企业的

营销费用。营销费用是企业在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的过

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保险费、包装费、展览费、广告费、

运输费、业务费、折旧费等经营费用。税法规定：营销费用除广

告宣传费要按标准限额扣除外，其他项目均可以据实扣除。实

际工作中，企业应认真研究各项费用的性质，合理划分两部分

扣除项目，即：据实扣除部分应尽可能单列，以方便据实扣除；

限额扣除部分，应尽可能用足、用好政策规定。

例 4：某公司 2009年度销售收入为 3 000万元，企业当年

广告及业务宣传费账面列支金额为 600万元。按税法规定，企

业应按销售收入的 15%列支 450万元的广告及业务宣传费，

账面已超限额列支 150 万元，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后经查

发现，其中 120万元为展览费、30万元为展品运输费。因为企

业未按规定取得展览服务合同、邀请函等凭证，仅有一张摘要

为“展览费”、金额为 150万元的发票，会计便将这笔费用列支

在业务宣传费中。如果企业不采取补救措施，将面临多交 37.5

万元（150伊25%）所得税的风险。如果企业能主动联系办展单

位，依法取得所需的合理、合法的证明材料，正确区分两项费

用，单独列支展览费及展品运输费，这 150万元费用就可以分

别列支在展览费、运输费项目中，多交纳 37.5万元所得税的

纳税风险就可以避免。

5援 支付参展人员补助费的纳税筹划。参展人员包括两部

分，即企业内部参展人员和临时雇用的参展人员。许多参展企

业由于不了解税法，将参展人员补助费连同摊位费一并作为

展览费用支出，未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此做法存在的

风险较大，如果被税务机关查出，企业将面临按“工资、薪金所

得”或“劳务所得”替个人补缴个人所得税并承担该项税款

50%以上 3倍以下罚款的风险。

二、企业参展纳税筹划操作的原则与要点

由于企业参展运营周期一般为 1 ~ 3个月，相关费用支出

及合同签订较集中，因此，进行纳税筹划时应注意以下几个要

点，以求取得最大的税收收益，降低税负与纳税风险。

1援 合法性原则。合法性是纳税筹划的首要原则，要求纳

税筹划的方法、实施过程及筹划结果皆应合法。因为违背税收

法律法规的纳税筹划不仅不会给企业带来税收收益，还会使

企业遭受法律制裁，引发经济及名誉上的损失。因此，参展企

业纳税筹划人员必须全面掌握参展所涉及的税收政策与法

规，深入了解其时效性及相关优惠政策，在筹划中只有准确把

握相关税收政策，才能取得较好的纳税筹划效果。

2援 成本效益原则。纳税筹划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在寻求

利益增加的同时，必然会发生相应的成本及费用。纳税筹划应

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即当该纳税筹划方案的筹划收益大于筹

划成本时，应当选择并实施此方案；反之，则应当放弃该方案，

选择其他筹划方案。企业参展纳税筹划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

隐性成本，显性成本是指为进行纳税筹划所花费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隐性成本是指纳税筹划方案实施中所带来的经济纠

纷赔偿、税务罚款等额外成本支出。例如，对信誉不好的展览

服务企业，不签或少签展品运输、展台装饰等合同的装饰材料

费及装卸费金额，虽然可以减少印花税税款，但是可能带来经

济纠纷与其他损失。一般而言，企业参展纳税筹划成本与企业

参展规模大小及涉税事项的多少成正比。

3援 整体性原则。由于企业参展是企业整体经营活动的一

部分，加之涉及增值税、营业税、印花税、所得税等多个税种的

缴纳，因此在进行纳税筹划时，必须充分考虑主体税种的筹划

对其他税种及企业整体税负的影响。例如：独立审视某一税种

时筹划方案可能是最佳的，但是从企业整体税负角度来考虑，

该方案却不一定可取。因为该税种税负的降低，可能会导致其

他税种的税负提高，继而引起企业整体税负增加。因此，纳税

筹划人员在选择纳税筹划方案时，应综合评估不同方案，选择

整体税负较轻、能增加企业整体收益及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的纳税筹划方案。茵


